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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8_9D_c43_69398.htm 第三节 会 计 监 督 一、单位内部

会计监督 （一）监督主体和对象 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是各单

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内部会计监督的对象是单位的经

济活动。 （二）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各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单

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 记账人员与

经济业务事项或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

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2） 

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

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程序应当明确。 

（3） 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 （4） 对

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 内部控

制制度的主要方法包括：（1）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

（2）授权批准控制。（3）会计系统控制。（4）预算控制。

（5）财产保全控制。（6）风险控制。（7）内部报告控制。

（8）电子信息技术控制。 （三）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在单

位内部监督中的职权 1.对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

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

。 2.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有权自行处理的，应当及时

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请求查明

原因，作出处理。 二、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为各单位会计工作的监督检查部门，对各单位会



计工作行使监督权，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审计、

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可以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

实施监督检查。 财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会计监督： 1.是否

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2.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3.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

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4.从事会计工作的人

员是否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三、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 会计工

作的社会监督，主要是指由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

务所依法对受托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的审计、鉴证的一种监

督制度。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的单

位，应当向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

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 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

为，有权检举。 财政部门有权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

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监督。 第四节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一、会

计机构的设置 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

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

对于不具备设置会计机构条件的单位，应当委托中介机构代

理记账。 二、代理记账 代理记账，是指由社会中介机构即会

计咨询、服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代替独立核算单位代理记

账、算账、报账业务。 （一）代理记账机构的设立条件 1.至

少有3名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2.主管代理

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必须具有会计师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 3.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及管理制度。 （二

）代理记账的业务范围 1.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原始凭证和其他



资料，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2.对

外提供财务会计报告； 3.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供税务资料； 4.

承办委托人委托的其他会计业务。 委托人与受托人应当签订

书面委托合同，明确代理记账的程序、要求和相关责任。 （

三）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 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应当经所在地

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符合法定条件

的，由审批机关颁发财政部统一制定的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申请人经批准取得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

内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 （四）委托人的职责

1.对本单位发生的经济业务必须填制或者取得符合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规定的原始凭证； 2.应当配备专人负责日常货币

资金收支和保管； 3.及时向代理记账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

原始凭证和其他相关资料； 4.对于代理记账机构退回，要求

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更正、补充的原始凭证，应当及时予

以更正、补充。 （五）代理记账机构及从业人员的义务 1.按

照委托合同办理代理记账，遵守会计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2.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 3.对委托人示意其作出不当的会计处理，提供不

实的会计资料，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应

当拒绝； 4.对委托人提出的有关会计处理原则问题负有解释

的责任。 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职资格 

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除取得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或者从事会计工作3年以上经历。 四、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是

主管本单位财务会计工作的行政领导，协助单位主要行政领

导人工作。凡是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不应当再设置与总会



计师职责重叠的行政副职。 国有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

者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设置总会计师。其他单位可

以根据业务需要，自行决定是否设置总会计师。 《总会计师

条例》规定了总会计师任职资格、职责和权限。 五、会计从

业资格 （一）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范围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人员及

外籍人员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

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